
潛力商品組 優質新創組 明日之星

金牌(1名)

可獲得3萬元獎勵
金、由經濟部工業
局落款之獎狀乙紙

銀牌(數名)

由經濟部工業局
落款之獎狀乙紙

金牌(1名)

可獲得6萬元獎勵
金、由經濟部工業
局落款之獎狀乙紙

銀牌(數名)

由經濟部工業局
落款之獎狀乙紙

明日之星獎(1名)

可獲得1萬元獎勵金、
由經濟部工業局落款

之獎狀乙紙

具資訊服務相關應用之創新產品或作品，並須為尚未成立公司之團隊、個人(或設立於110年1月1日後
之新設事業)，且需具備下列任一條件：

一、曾參與歷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之團隊。
(得獎團隊經「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委員會」推薦，可直接進入複選階段。)

二、曾參與「民生公共物聯網資料應用競賽」及「資料創新應用競賽」之團隊。
(經「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推動小組」及「資料創新應用競賽工作小組」推薦，可直接進入
複選階段。)

三、具有資訊服務應用創新概念並已完成作品者。

四、擁有創新技術、商品、服務且已具備創業計畫。

五、曾獲國內外創業或創新競賽獎項者。

+商品化輔導 +事業化培育 +業師諮詢 +資金媒合 +政府創業資源連結 +國際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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